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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 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

（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  货币发行过多，部分物价上涨，商品严重不足，这是当前国民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。全党面临着争取财政经济

状况好转的重大任务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大力增加生产、厉行节约、多方面解决人民吃穿问题的同时，应当把足够

的注意力，放在控制货币发行和稳定市场物价方面来，解决人民吃穿问题和票子过多问题，都是今后一定时期内党和政府

面前头等重要的工作。目前许多地方存在的随意向银行增加贷款，赔钱企业靠银行贷款维持以及挪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开

支等情况、都迫使国家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，必须采取断然措施，实行银行工作的高度集中统

一，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于中央，把国家的票子管紧，而且在一个时期内，要比一九五0年统一财经时管得更严更紧，

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现作如下六条决定： 

  （一）再次重申。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力，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。中国人民银行的各个

分支机构，在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方面，仍然受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。但是，在有关业务的计划、制度和现金管

理等方面，必须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垂直领导。经国家批准由总行下达的信贷计划、现金计划、贷款办法、结算办法和

其他重要规章制度，各地党委、各地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门必须坚决保证其实现。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，但是非经总

行同意，不得自行变更。 

  （二）严格信贷管理，加强信贷的计划性。非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，任何地方、部门和企业、事业单位，不得在计划

以外增加贷款，各级党政机关不得强令银行增加贷款。银行的年度信贷计划，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

分，经各级计划机关和财政机关统一平衡后，由中共中央和国外院批准。在批准计划的范围内，各部门、谷地区必须层层

控制，层层负责，不准突破。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的贷款指标，由各主管部门和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给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

银行，由当地银行在指标范围内，逐笔审查，核实贷放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贷款指标，由省、市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负

责在总行下达的指标范围内，掌握分配，从严控制。各部门、各地区应当在信贷计划的总数以内，酌留必要数量的预备指

标，作为机动，应付临时需要。遇有特殊情况，确实需要增加指标时，必须按照程序，先上报总行，经批准后，方能用

钱，决不容许“先斩后奏”。 

  目前全国工商贷款已经占用过多，一九六二年除了商业部门采购农产品确实需要增加的部分以外，一律只准减少，不

准增加。银行要加强信贷监督。各部门、各企业要结合清产核资，积极处理物资积压，消除虚假，节约资金。 

  （三）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，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。银行信贷不同于财政收支，银行发

放贷款，必须以能够按期偿还为前提。一切非偿还性的开支，只能使用财政预算资金，按财政制度办事，不得挪用或挤占

银行贷款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重申：银行贷款绝对不准用于基本建设开支；不准用于弥补企业亏损；不准用于发放工

资；不准用于缴纳利润；不准用于职工福利开支和“四项费用”（企业技术措施费、新产品试制费、劳动保护费、零星固

定资产购置费）开支。过去挪用和挤占了的，银行要开列清单，报告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，按照规定限期清理。今后再

发生这些观象，应当立即追回贷款，必要时银行可以对这些企业停止发放贷款。因追回贷款或停止贷款而引起的困难，概

由企业本身自行负责。 

  （四）加强现金管理，严格结算纪律。一切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、学校、部队都必须严格执行现金管理制度。超

过规定限额的库存现金，必须随时存入人民银行。一定数量以上的交易往来，必须通过人民银行转帐结算，不得直接支付

现金。收支较大的单位，必须事先编报现金收支计划，在批准的范围内使用现金。坚决制止一切违反现金管理制度和结算

制度的现象。不准携带现金到处抢购物资；不准开发空头支票；不准相互拖欠；不准赊销商品；不准预收和预付货款。 

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严格的工资监督。各单位必须作出工资计划，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在国家规定

的工资指标范围内核实批准。银行根据批准的计划监督支付，不得超过。 

  （五）各级人民银行必须定期向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报告货币投放、回笼和流通的情况；报告工商贷款的增减和到

期归还的情况，报告工资基金的支付情况；报告企业亏损的财政弥补情况；报告违反制度把银行贷款挪作财政性开支的情

况和其他有关的重要情况。在报告这些情况的时候，必须将拖欠贷款、超支工资和发生亏损的单位名称、有关数字，一一

开列清楚。各地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定期讨论银行工作，至少每月讨论一次，针对银行提出的情况和问题，采取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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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措施，加以处理。 

  各级人民银行必须加强机构，充实人员（中共中央对此已另有通知），改进工作，加强监督，从信贷资金的供应方

面，保证计划的执行，为国家守计划，把口子。银行必须认真坚持信贷制度、现金管理制度、结算制度和货币发行制度，

同一切违犯制度、违犯国家计划的行为作斗争。银行人员不坚持制度，以失职论处。各单位人员不遵守制度，以违犯财经

纪律论处。 

  （六）在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，必须严格财政管理。财政和银行都要按计划办事。谁的支出谁安排，谁的漏洞谁堵

塞，财政要坚持收入按政策，支出按预算，追加按程序。企业亏损必须作出计划，经国家批准，由财政按计划弥补。计划

以外发生的亏损，必须由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说明原因，作出检查，报经批准，财政才予弥补。地方企业的亏

损，经省、市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，由地方财政弥补；中央直属企业的亏损，经中央财政部批准，由中央财政弥补。

但是，检查和弥补至迟须于两个月内办理完竣，归还银行垫款。过期企业不报，财政未补，银行停止贷款。企业生产最低

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，必须由财政在核实的基础上打够拨足，不得少列少拨，挤占银行贷款。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必须落

实，防止任何虚假现象，真正做到预算和信贷的平衡。 

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指出，实行银行工作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垂直领导，这决不是说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对

银行工作的领导没有责任了。恰恰相反，今后的银行工作必须更加依靠当地党政的领导和支持，党政领导机关在这方面的

责任是更加重大了，要保证银行执行中央的政策，按制度办事，及时反映情况，保证银行组织上政治上的纯洁性。国家银

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活动的中心和枢纽。抓紧银行这一环节，就可以有力地推动和监督各部门经济的调整和企业经营

管理的改善。今后衡量各地区经济工作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是看那里的财政金融工作做得如何，控制发行做得如何。 

  应当估计到，执行这个决定，会使一些企业资金周转不灵，发不出工资，有的要停产关厂，甚至可能出些小乱子。这

种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，但是，把本来存在的矛盾暴露出来，才便于正确处理。现在主动地承担一些困难，比将来

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要好得多。一些企业本来就没有条件办下去，或者一时没有条件办下去，靠贷款维持，应该关厂停

产。一些企业有条件办，管紧贷款，正好逼它改善管理，限期由亏变盈。还有一些企业确实需要办，一时又无法改变亏损

状况，应该由财政按计划弥补，财政赔不起，宁可少办一些，决不能靠银行发票子勉强维持， 

  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，中央各有关部门，接到本决定以后，应当立即讨论布置，立即组织执行。本决

定应当传达到公社一级党委和管理委员会，传达到企业、事业、机关、团体的一切有关人员和银行的基层工作人员，使所

有的会计员、出纳员、信贷员、采购员都能了解本决定的内容和精神。告诉他们，对于任何违犯国家财经纪律的现象，应

当坚决进行斗争，勇于反映情况，必要时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。各省，市、自治区和中央各有关部门关于讨论布

置和初步执行的情况，须在四月底以前，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报告，关于财政、金融的各项制度和会计员、信贷员的

职权条例等，国务院将另行行达，在未行达前，该现行制度办理。不要等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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